
关于印发《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核安全

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3】21 号） 

日期：2013.03.05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本页 

  

关于印发《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核

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  

（国人部发【2003】2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厅（局）、环保局，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人事部

门，中央管理的企业：  

根据人事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的《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人

发[2002]106 号）有关要求，现将《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

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请表  

二○○三年九月一日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第一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在人事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下简称国家

环保总局）的领导下进行。两部门成立“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办

公室设在国家环保总局），负责考试的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  

 

国家环保总局成立“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负责拟定注册核安

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考试大纲和考试命题，研究建立考试题库等有关工作。  

 

第二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考试时间为每年的第三

季度。  

 

第三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科目为：《核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核安全

综合知识》、《核安全专业实务》和《核安全案例分析》。  

 

考试分 4 个半天进行，各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 3 小时。  

 

第四条 凡符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

第九条规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请参加考试。  

 

第五条 截止 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在核安全相关岗位上受聘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满 3 年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免试《核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安全综合知识》2 个科

目，只参加《核安全专业实务》和《核安全案例分析》2 个科目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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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考试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参加全部 4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

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免试部分科目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

过应试科目。  

 

第七条 参加考试须由本人提出申请，所在单位审核同意，按规定携带有关证明材料到

国家环保总局确定的考试管理机构报名。考试管理机构按规定程序和报名条件审查合格

后，发给准考证。考生凭准考证及有关证明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参加考试。  

 

第八条 由国家环保总局根据情况确定考点设置的区域和数量。经确定的考点原则上设

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大、中专院校或高考定点学校。  

 

考点设置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负责对考试考务的实施工作进行指导、

检查和监督。  

 

第九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大纲由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编写、出版和发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盗用国家环保总局名义编写、出版各种考试用书和复习资料。  

 

第十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的人员，不得参加与考试有关的

培训工作和参加考试。  

 

应考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  

 

第十一条 为保证培训工作健康有序进行，由国家环保总局统筹规划培训工作。承担注

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培训工作的机构，应具备场地、师资、教材等条件，并报国家

环保总局备案。  

 

第十二条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培训及有关项目的收费标准，须经价格行

政部门核准，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三条 考务管理工作要严格执行考务工作的有关规章和制度，切实做好试卷的命制、

印刷、发送和保管过程中的保密工作，遵守保密制度，严防泄密。  

 

第十四条 加强对考试工作的组织管理，认真执行考试回避制度，严肃考试工作纪律和

考场纪律。对弄虚作假等违反考试有关规定者，要依法处理，并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

的责任。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 

 

一、 申报条件  

 

  本办法下发之日前，长期在核安全审评、核安全监督、民用核设施操纵与运行、核

质量保证、辐射防护、辐射环境监测及与核安全密切相关的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评聘为

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

身体健康，并符合下列条件(一)或条件（二）的人员：  



 

（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二）年龄在 70 周岁（含）以下，并同时具备下列 1、2、3 项条件中的各一项条件：  

 

1、 学历和业务工作年限：  

 

（1）1989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理工类博士学位，累计从事核安全相关工作满 9 年；  

 

（2）1986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理工类硕士学位，累计从事核安全相关工作满 12 年；  

 

（3）1983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理工类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核安全相关工作满 15

年；  

 

（4）1981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理工类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核安全相关工作满 20

年；  

 

（5）1978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理工类中专学历，累计从事核安全相关工作满 25 年。  

 

2、 技术业绩和资历：  

 

（1）担任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满 3 年，且完成核设施、核技术利用、铀矿和伴生放射

性矿选址、设计、建造、运行、退役相关项目 3 项及以上。  

 

（2）获得核安全相关专业部级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一等奖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前

5 名）。  

 

（3）获得 2 项及以上核安全相关专业部级科技进步（科技成果）二等奖项目的主要技

术负责人（前 3 名）。  

 

3、 论文与专著：  

 

（1）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报纸、期刊上或在有国际统一书号（ISSN）的国外报

纸、期刊上，作为第一作者发表核安全相关论文 3 篇及以上(每篇不少于 2000 字)。  

 

（2）在正式出版社出版过有统一书号（ISBN）的核安全相关专业著作，本人独立撰写

的章节在 5 万字以上。  

 

二、 考核认定组织  

 

  人事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以下简称国家环保总局）共同成立“注册核安全工程

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名单见附件 1），负责全国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国家环保总

局)。  



 

三、 考核认定程序  

 

  （一）符合上述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可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单位审核同意后，

由所在单位向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部门推荐。  

 

国务院有关部门所属单位和中央管理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由本部门、本企业统一向国

家环保总局推荐。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部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企业的环保部门核

安全管理机构，负责对本地区、本部门的申报人员资格进行审核，并经同级人事部门复

核后，提出推荐名单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军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的申报、推荐、审核工作，由总政干部部按照上述条件和程序进

行，并提出推荐名单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军队和中央管理企业推荐

人员的材料进行初审，提出拟认定人员的名单，报领导小组审核。  

 

（四）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对经初审合格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对领导小组审核合格的

人员，经公示无异议后，报人事部、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四、 申报条件  

 

  1、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中央管理企业的人事行政部门推荐

意见函。  

 

2、填写好的《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报表》一式两份（见附件 2）。  

 

3、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证书复印件。其他人员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的复

印件：学历或学位证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书、获奖证书、项目协议及相应项目主要

技术负责人任命文件、核安全相关论文或出版专著内容说明和首页的复印件。  

 

4、 由所在单位出具的职业道德证明和获奖单位出具的获奖项目主要技术负责人证

明。  

 

五、 申报时间及要求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部门和人事部门，国务院各有关部门、中央管理

企业的业务主管部门和人事部门，应于 2003 年 11 月 30 日前将审核合格人员材料报领

导小组办公室。  

 

（二）国家对认定人员数额实行总量控制。各地、各有关部门及中央管理企业应优先推

荐具备申报条件且在第一线从事核安全及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实施考试后不再进



行认定工作。  

 

（三）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中央管理企业在审核申报人员材料时，须审核各类证书的

原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各类证书复印件应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

并加盖单位印章。  

 

（四）已通过特许或考核认定的方式取得其他专业执业资格证书和在公务员岗位工作的

人员，一律不得申报。  

 

（五）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中央管理企业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标准，严格要求，认

真按程序做好申报、审核和复核等各环节工作。凡不认真把关或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

停止该地区或部门的申报权和取消个人的申报资格。  

。  

附件 1： 

  

 

 

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王玉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副组长：刘宝英（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  

 

李建新（国家环保总局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司长）  

 

李干杰（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司长）  

 

成 员：范 勇（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  

 

张 联（国家环保总局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副司长）  

 

陈金元（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副司长）  

 

赵仁恺（中核集团公司、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  

 

潘自强（中核集团公司、中国工程院院士）  

 

阮可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赵亚民（国家环保总局科技顾问委员会高级工程师）  

 

赵成昆（江苏核电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张育曼（清华大学教授）  

 

薛大知（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教授）  

 

濮继龙（广东核电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  

 

马 一（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高级工程师）  

 

张永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 式（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研究员）  

 

李开宝（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员）  

 

郁祖盛（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中心高级工程师）  

 

许连义（机械工业部联合会高级工程师）  

 

吴宗梅（国家环保总局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  

 

马晓林（海军核安全局高级工程师）  

 

办公室主任：陈金元（兼）  

 

副 主 任：胡文忠（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处长）  

 

朱焕滇（国家环保总局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处长）  

 

叶 民（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处长）  

 

联系电话：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司  

 

62257807 62257804（传真）  

 

国家环保总局行政体制与人事司     

 

66155076 66159815（传真）  

 

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84214781 84211552（传真）  

附件 2：注册核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申请表下载(建议使用 FlashGet 等下

载工具下载) 

http://www.rnse.gov.cn/files/khrdsb.doc


   

 

主题词：专业技术人员 执业资格 考试 办法 通知  

 

抄送：党中央各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国务公厅、高法院、

高检院、解放军各总部  

 


